
办通字〔2025〕34 号

各单位：

《承德应用技术职业学院（承德工业学校）学生校外实

习期间安全事故应急预案》经第一百次党委会审议通过，现

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承德应用技术职业学院党政办公室

2025 年 9 月 1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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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做好学生校外实习期间安全工作，最大限度降低突发

安全事故所造成的危害，维护学生的合法权益，根据学院加

强学校安全工作的有关规定，结合学院工作实际，特制定本

应急预案。

一、应急领导小组

组 长：学院党委书记、院长

副组长：学院党委委员

组 员：党政办公室、教务处、学工处（团委）、招生

就业办公室、党群工作处、网络信息中心主要

负责人，各系书记、主任、辅导员（班主任），

校外实习指导教师，校外实习企业负责人，其

他相关处室人员

二、具体工作职责

1.校外实习属于教学行为，督促教务处、系部等有关部

门按照学院要求做好实习教学安全工作。

2.加强学生校外实习安全教育，制定校外实习安全事故

应急预案。

3.负责第一时间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事故情况及处置

意见。

4.按上级要求做好实习安全事故处置工作。

5.加强各系主体的领导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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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各系负责做好校外实习指导教师的委派，负责组

织学生校外实习，签订学生和实习企业校外实习协议和常规

安全教育。

（2）各系负责学生校外实习期间的实习管理工作。

（3）各系书记主任等有关领导、校外实习指导教师、

辅导员（班主任）应经常与学生和用人单位沟通，及时进行

回访，随时掌握学生基本情况。

（4）各系应关注学生校外实习安全情况，提出处理各

项安全突发事故、事件的意见和具体措施。

（5）各系应保护学生在校外实习的合法权益和维护学

院声誉。

三、应急预案启动

若发现学生在校外实习时突发安全事故，如学生实习上

岗期间交通事故、学生在校外实习期间在用工单位突发事

故，学生因擅自离职而发生事故等，立即启动本应急预案。

当突发事件发生时启动本预案，有关部门密切配合迅速

处理突发事件。突发事故、事件调查处理后，系部、教务处、

校外实习指导教师应编制《突发事故、事件报告》，报送领

导小组。报告应包括：事故事件性质、发生原因分析、现场

处置措施或方法、事故事件责任、纠正预防措施等。

四、事件处理程序

1.事故发生后，学院第一知情人（校外实习指导教师、

辅导员或班主任、系部领导、教务处、招生就业办公室、学

生工作处、其他人员）第一时间拔打 110、120、119 报警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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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第一时间向自己主管领导和学院应急领导小组汇报，请求

领导迅速组织相关人员（院领导、各系、教务处、招生就业

办公室、学生工作处及其他相关人员）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指

导处理工作。

2.辅导员（班主任）第一时间联系家长，组织家长前往

现场；同时，根据事态严重程度，由应急领导小组组长报告

上级主管部门，听候上级领导对事故处置工作的指示。

3.学院立即成立事故处理小组，介入医院救治、事故调

查、舆情处置、家属安抚和善后抚恤、维护学生稳定等工作。

尤其对事故造成重大伤亡的，学院要派专职人员做好善后和

家属安抚工作。

4.在企业工作期间发生的伤害事故，学院派出专职人员

协助家长、企业办好工伤认定及理赔工作。

5.学院派出专职人员负责或协助家长联系保险公司，做

好索赔工作。

6.事故或突发情况的对外通报、说明，媒体采访由党群

工作处负责，按学院外宣程序进行。

7.应急预案领导小组及时公布处理结果并存档。

五、四级预案详情

发生安全事故后应立即启动本预案。本预案根据事件性

质和影响程度分一、二、三、四级。

（一）四级预案启动由实习班级辅导员（班主任）启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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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发生实习学生违反实习要求或实习教学基地规章制

度情况（如消极怠工、违规操作、迟到等），未造成严重后

果者，启动四级预案。

2.处置程序

（1）由实习班级辅导员（班主任）通过校外实习指导

教师直接与学生所在实习教学基地负责人联络协调，查清缘

由，现场处理，做好相关记录。

（2）实习班级辅导员（班主任）及时联系监护人，并

做好事后协调和教育工作。

（二）三级预案的启动由系部、教务处负责人启动

1.发生学生与实习教学基地工作人员争吵、打架等纠

纷，造成对立事态，启动三级预案。

2.处置程序

（1）由实习企业协助及时制止纠纷。

（2）如发生人身伤害，实习企业协助及时进行治疗、

报警。

（3）校外实习指导教师、实习班级辅导员（班主任）

及时与系部、教务处、招生就业办公室等相关负责人汇报，

并到实习企业了解具体情况，对事件进行处理。

（4）如有人员受伤，实习生所在系部负责人、教务处、

招生就业办公室和实习班级辅导员（班主任）、校外实习指

导教师负责协调解决治疗并做好善后工作。

（5）实习生所在系部负责人应在事件处理结束后，形

成书面报告，并及时上报安全及突发事件应急领导小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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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二级预案由安全及突发事件应急领导小组成员决

策启动

1.学生实习期间在岗位、交通、生活（出走）、旷工、

擅自离岗等方面发生安全事故，受到轻度伤害，启动二级预

案。

2.处置程序

一是交通安全事故。

（1）校外实习指导教师、学生、第一现场知情人先拨

打 120 进行人员救治、拨打 122 报警，由交警来认定事故责

任，再及时通知实习班级辅导员（班主任）和校外实习指导

教师。

（2）校外实习指导教师、实习班级辅导员（班主任）

或第一知情人及时向系部、教务处负责人汇报，系部和教务

处负责人应尽快到现场处置。

（3）系部和教务处负责人应第一时间向学院领导汇报，

成立学院事故处理小组。

（4）校外实习指导教师、实习班级辅导员（班主任）、

应急领导小组安排人员第一时间联系家长或亲属，组织家长

或亲属前往现场，安顿学生和家长，及时做好后续工作处理。

（5）学院事故处理小组介入医院救治、事故调查、舆

情处置、维护学生稳定等工作，指派专人负责家属安抚和善

后抚恤等工作；

（6）招生就业办公室指派专人及时与保险公司联系，

做好保险赔付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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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是岗位安全事故。

事故发生后，校外实习指导教师、实习班级辅导员（班

主任）或第一知情人立即按照企业应急预案机制处理，并第

一时间向主管领导和学院应急领导小组报告，听候处置。

（1）事故发生后，由实习企业第一时间协助救治，尽

可能保证学生人身安全。

（2）指派专人第一时间掌握学生的基本情况并赶赴现

场。并根据事故具体情况指派专人向家长汇报，通知家长前

往现场。

（3）负责督促企业保护好事故现场，控制嫌疑人，封

存一切现场物品、防止人为破坏现场。

（4）积极配合企业和医院做好救治、家长情绪稳控工

作。详细做好事故调查工作。

（5）派出专职人员协助家长办好工伤认定及理赔工作。

同时负责或协助学生家长及时与保险公司联系，做好保险赔

付工作。

（6）协助家长和企业做好事故的善后抚恤及处理工作。

（7）如果是违法案件造成伤害事故走司法程序解决。

三是生活事故。

校外实习指导教师、实习班级辅导员（班主任）应第一

时间与监护人联系沟通，帮助学生疏通思想，保证学生安心

实习；若发生学生出走，校外实习指导教师、实习班级辅导

员（班主任）应及时发动同学一起寻找，经监护人同意可报

警，并协助警察做好相关调查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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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是实习生旷工、擅自离岗。

校外实习指导教师、实习班级辅导员（班主任）应及时

到实习企业了解情况，及时与学生和监护人沟通，进一步了

解旷工或擅自离岗原因，适时对学生进行批评教育，待学生

有悔过态度后，报招生就业办公室就业人员继续安排学生后

续实习企业。

（四）一级预案由安全及突发事件应急预案领导小组的

组长、副组长启动

1.学生在实习期间发生严重伤亡事件。

（1）校外实习指导教师、实习班级辅导员（班主任）

或第一知情人员立刻向系部、教务处及有关领导汇报；

（2）系部和教务处负责人必须立刻向学院应急领导小

组汇报，听候处理意见，学院启动一级预案。

2.处置程序

（1）由实习企业第一时间协助抢救学生，上报有关部

门。

（2）校外实习指导教师、实习班级辅导员（班主任）、

系部负责人、教务处负责人、学生工作处等有关负责人及时

到达现场，协助救治学生；

（3）系部指派专人详细了解学生第一手资料，掌握事

故基本情况并做好记录。

（4）安全及突发事件应急预案领导小组决策具体处理

方案；并及时到现场处理，通知学生监护人，做好安抚工作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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派专人协助有关部门做好事故善后处理工作；派专人协助家

长处理一些相关事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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